武汉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合同

合同编号：___________
甲方：武汉市科学技术局、武汉市财政局
乙方：
    第一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顺利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项目                             （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特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项目完成的总体目标及经济、技术指标是：

1. 总体目标：自 20     年  月至 20    年  月，新增投资         万元。本项目完成时达到           阶段，企业达到年生产能力                            ，企业资产规模达到                       ，就业人数达     人，并通过甲方的项目验收。

 2.经济指标：项目执行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万元、缴税总额            万元、净利润总额              万元、创汇总额         万美元。

    3.技术指标：

    项目产品的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产品达到的质量标准                                           
企业通过的质量认证体系                                           

    项目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                                           
    项目通过的国家相关行业许可证                                     
第三条  甲乙双方确认,本项目实施阶段目标是：

1. 20   年  月至20   年  月：                           
2. 20   年  月至20   年  月：                           
3. 20   年  月至20   年  月：                           
4. 20   年  月至20   年  月：                           
第四条  甲乙双方确认,为支持本项目,甲方计划资助乙方   万元。

甲方拨款计划及乙方的配套资金到位进度：
                       甲方拨款资金           乙方配套资金

1. 20   年   月                                          

2. 20   年   月                                          
3. 20   年   月                                          
4. 20   年   月                                          
第5条 甲乙双方确认,除甲方首次拨款外的剩余资金,将视项目进展验收情况再行决定拨付金额及时间。

  第六条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须对本项目资金进行单独核算，乙方收到甲方拨付资金须遵照《武汉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用于本项目研究开发及中试阶段的必要补助：包括人工费、仪器设备购置和安装费、商业软件购置费、租赁费、实验费、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鉴定验收费等与技术创新项目直接相关的支出，或者用于企业执行期内与项目有关的贷款的贴息资金。投资补助项目具体资金使用情况需列明如下：
   甲方拨付资金用于以下方面：
   1.                                                           
   2.                                                           
   3.                                                           
   乙方配套资金用于以下方面:

   1.                                                           
   2.                                                           
   3.                                                           
   第七条  本合同签字生效后,甲方按合同规定进度向乙方核拨经费，乙方按合同规定到位配套资金。乙方应设立专户实行专款专用，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如实填报半年及年度基金项目监理信息调查表。

    第八条 乙方应在本项目完成后的二个月内向甲方提交项目验收表。

    第九条 在本合同生效后五年内，甲方有权因非商业目的（如：在政府性会议、报告、文件、统计资料等）使用乙方企业、项目信息。

    第十条 甲方鼓励乙方将本项目进行商业化应用。如在本合同生效后五年内，乙方未能将本项目投入实质性商业化应用，甲方有权指定第三方进行商业化应用。乙方应就技术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与第三方达成协议，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甲方确定合理的使用费。

第十一条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在合理期间内出具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明。任何一方提出变更合同的要求，需与另一方协商，签订变更协议后方可执行。

第十二条 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现乙方违反本合同及有关规定，甲方有权撤消或中止合同。撤消或中止合同后，乙方应进行项目清算，并将甲方支持剩余经费如数退还。同时，甲方在今后三年内不再受理乙方的申请。

第十三条 武汉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优先在武汉地区转化，如在武汉地区以外的地区转化需经甲方同意。

第十四条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五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参照《武汉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及相应的实施方案执行。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    方：                                                  （盖章）

负责人签章：                                                     
日    期：20    年    月    日
乙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代理人）

日    期：20    年    月    日

账户名称：                             

开户行：                               帐  号：                   

地  址：                                      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  机：              
传   真：                   
